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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

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发生变更的公告

本公司及其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

一、原会计师事务所情况

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原审计机构为天

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。

二、变更情况

（一）变更原因、原中介机构停止履行职责时间

因公司与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签署的服务协议已到期，

原审计机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不再承担公司年度财务报表

审计工作。公司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相应选聘程序后，现决定改聘大华会计师事务

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大华会计师”）为公司 2023年财务报告审计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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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。

（二）变更程序履行情况及其合法合规情况

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已经公司内部审议通过，符合公司

章程规定。

（三）新任审计机构的基本信息、执业资格

名称：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住所：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号院 7号楼 1101

执照：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持有《营业执照》（统一信用代

码：91110108590676050Q）、《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》（执业证书编号：11010148）、

《会计师事务所证券、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》（证书序号：0000093），并已完成

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，具有合法、有效的证券业务审计资格。

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最近一年内被立案调查或行政处罚情况：

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最近一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无、被立

案调查无，行政处罚 2次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（1）2023 年 3月 15日，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收到了中国

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[2023]18号，涉及上市公司獐子

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年报审计项目，签字注册会计师为董超、李斌。

（2）2023年 4月 3日，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收到了中国证

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出具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[2023]8号，涉及上市

公司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、2019年年报审计项目，签字注册

会计师为张晓辉、熊玲。

上述情况不影响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公司 2023年度财务

报表进行审计工作。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具有法律法规等规则规

定的相应执业资格，截至本公告出具日不存在被立案调查的情形。

（四）协议签署情况及约定的主要职责

公司已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签署相关服务协议，约定大华

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公司 2023年度财务报表及附注进行审计。

（五）变更生效时间、新任审计机构履行职责起始日期

公司与新任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签订服务协议后，

新任审计机构正式履行审计职责。变更生效时间自公司与大华会计师的《审计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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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约定书》签订之日起。

三、移交办理情况

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，变更前后的中介机构工作移交已办理完成，大华会计

师将按照主要职责完成相关工作。

四、影响分析

本次会计师变更属于公司经营过程中的正常事项，不会对公司日常管理、生

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


